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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发布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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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 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FAW Group Co., Ltd. 

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9 年 3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9 年第 4 期总经理办公会，同意以中

国一汽申报发行 200 亿公司债券。 

2019 年 10 月 14 日，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公司债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9]589 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发行人分期发行不超过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 月 8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20]62 号”文核准，

公司获准在中国境内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公

司债券。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2020 年 4 月 23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50 亿

元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20 一

汽 01”，以下称“本期债券”）。 

三、 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 债券名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 发行规模：本次债券总额为人民币 200 亿元，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本

期债券为本次债券的首期，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 

3.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的期限为 3 年。 

5.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次公司债券票面利率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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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付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8. 利息登记日：本次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本次债券获得该

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9. 起息日：本次债券起息日为 2020 年 4 月 27 日。 

10.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

年的 4 月 27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4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12. 本息兑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次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办理。 

13. 发行方式：具体定价与配售方案参见发行公告。 

14. 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具体参见发行公告；

本次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5.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

定，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16. 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17.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公司银行借

款。 

20.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21.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相关税法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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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存续期内按照本期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

的定期跟踪机制，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1、定期提示 

自本期债券发行成功后，为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和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

权益，国泰君安证券每月以邮件形式向发行人发送提请做好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

工作的相关函件，要求发行人对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要求、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中约定的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或者债券价格的重大事项进行排查。 

2、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尚未需要出具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3、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发行人总经理变动情况已于 2020 年 7 月 9 日

和 2020 年 8 月 3 日分别出具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一）》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二）》，提

醒投资者关注该事项。 

 

  



7 
 

第二章  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FAW Group Co., Ltd.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 8899 号 

办公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红旗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 

电话：0431-82021464 

传真：0431-82021464 

电子信箱：service@faw.com.cn 

成立日期：1953 年 7 月 15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佰伍拾肆亿元（35,400,000,000.00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1239989159 

信息披露媒体：www.sse.com.cn 

主营业务：汽车及零部件（包含新能源汽车及与其相关的电池、电机、电控，

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智能产品及设备、铸锻件毛坯等的开发、设计、试

验、检测检定、制造及再制造、销售；机械加工；工具、模具及设备等的设计、

研发及制造；工程技术研究、设计、工程建筑等业务组织和投资管理及服务；物

流、仓储、租赁、能源、回收利用、二手车等相关衍生业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

化学品）；咨询、技术、商务、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口业务；不包括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软件及信息、劳务服务（不含对外劳务

合作经营和国内劳务派遣）（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中国一汽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之一，拥有 60 余年汽车生产经验，并

分别与国际先进车企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红旗

品牌汽车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国事用车，具有很高的品牌认可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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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汽的主要业务包括商用车、乘用车、汽车发动机和其他零部件、汽车

软件和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及汽车产品进出口、汽车金融、保

险经纪和二手车等相关衍生业务。交通运输设备业务为发行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此外，公司通过子公司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对集团成员单位的生产经营、技术改造

和产品销售提供金融服务。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75.21 亿元。 

2019-2020 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单位：亿元 

类别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交通运输设备 5,476.76  4,512.06  94.83% 4,821.30  3,928.78  94.36% 
道路运输业 18.00  14.88  0.31% 13.03  10.95  0.26% 
技术服务业 13.25  6.41  0.23% 17.65  9.41  0.35% 
其他业务 267.20 191.82 4.63% 257.58 189.26 5.04% 
合计 5,775.21 4,725.17 100.00% 5,109.57 4,138.41 100.00% 

 

三、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4,889.41 4,902.04 

负债合计 2,419.81 2,610.51 

净资产 2,469.60 2,291.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2,097.21 1,936.4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6,881.42 6,107.62 

营业利润 466.61  446.88  

利润总额 467.98  441.44  

净利润 334.74  3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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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79  196.7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7  -7.9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86  -135.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59  -116.19  

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 2019 年度增加 277.33%，

主要系发行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大幅增加所致。 

2020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 2019 年度下降 35.30%，主

要系发行人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大幅减少所致。 

2020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 2019 年度增加 250.26%，

主要系发行人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大幅增加所致。 

2020 年末，发行人短期借款较 2019 年末下降 87.43%，主要系发行人偿还部

分借款所致。 

2020 年末，发行人应付债券较 2019 年末增加 149.99 亿元，主要系发行人

2020 年发行公司债券以及中期票据共计 150 亿元，上述产品均处于存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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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厂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汽车城支行签订了公司债券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并建立了

专门用于接收募集资金及归集偿债资金、偿付本期债券本息的账户。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50 亿元，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

金已汇入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使用完毕。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银行借款，募集资金使用实际用途与

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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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无增信措施。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

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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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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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本次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4 月 27 日。本次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4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3 年 4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支付当年利息。 

二、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了本

期债券的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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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时足额偿付了 20 一汽 01 债券的当期利息。发行人未出

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0 年末/2020 年度 2019 年末/2019 年度 
资产负债率（%） 49.49 53.25 

流动比率 0.83 0.68 
速动比率 0.50 0.43 

EBITDA 利息倍数 161.50 1,526.66 

从短期指标来看，最近两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0.68 和 0.83，速动

比率分别为 0.43 和 0.50，报告期内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有所上升，短期偿债

能力有所增强。 

从长期指标来看，最近两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3.25%和 49.49%，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长期偿债能力有所提升，整体资产负债

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从 EBITDA 利息倍数来看，最近两年，EBITDA 利息倍数分别为 1,526.66 和

161.50，报告期内发行人 EBITDA 利息倍数保持较高水平但下降明显，主要系利

息费用大幅增加所致。整体上讲，发行人经营获利对利息支出的覆盖程度较高，

利息的偿付能力较强。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

行人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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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

况 

发行人保证按照本次债券发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券持有

人支付本次债券利息及兑付本次债券本金。若发行人未按时支付本次债券的本金

和/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发行人进行追索，包括采取加速清偿或其他可行的救济措

施。 

发行人承诺按照本次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

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发行人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次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

本金，将对后续偿债措施作出安排，并及时通知债券持有人。本次债券的后续措

施安排包括但不限于：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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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对本次公司债

券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根据中诚信国际 2020 年 4 月 9 日出具的《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度公司债券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 AAA。 

中诚信国际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对发行人及 20 一汽 01 债项进行了跟踪信

用评级，出具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跟踪评级报告（2020）》，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

定，维持 20 一汽 01 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国际将在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

级。 

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

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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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无对外担保。 

二、 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三、 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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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无需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本页无正文， 为《中国第 一汽车梊团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侦券（第

一 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0年度）》签章贞

侦券受托管理人：

2021年6月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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